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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汇通控股”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将于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上市公告

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

网站（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

考网，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国金融新闻网，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

ｃｎ

；中国日报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汇通控股

（二）扩位简称：汇通控股

（三）股票代码：

６０３４０９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２

，

６０３．００

万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３

，

１５０．７７０４

万股，全部为公

开发行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

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提醒投资者充分了解风险、

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如下：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２０２３

年修订）》（上证发

〔

２０２３

〕

３２

号），主板企业上市后的前

５

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

幅限制；上市

５

个交易日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１０％

，新股上市

初期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大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的风险

上市初期， 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或

１２

个

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

６

个月。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１２

，

６０３．００

万股，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３０

，

８７５

，

８９７

股，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

２４．５０％

。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占比较少，存在

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市盈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比较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４．１８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

、

１５．００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３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

、

１５．５４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３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

、

２０．００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３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４

、

２０．７２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３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根据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４７５４

—

２０１７

），公司所处行业为“汽车制造业（

Ｃ３６

）”大类下的“汽车

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

Ｃ３６７０

）”。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汽车制造业（

Ｃ３６

）最近一个月

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２５．７４

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具体

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３

年扣

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３

年扣

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Ｔ－３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３

年静态

市盈率

（扣非前）

（倍）

２０２３

年静态

市盈率

（扣非后）

（倍）

６０１６８９．ＳＨ

拓普集团

１．２７５６ １．１９８７ ６９．１９ ５４．２４ ５７．７２

３０１１３３．ＳＺ

金钟股份

０．８５２４ ０．８４８２ ２２．３７ ２６．２４ ２６．３７

３０１５２９．ＳＺ

福赛科技

０．９９１９ ０．８８４５ ２９．７５ ２９．９９ ３３．６３

均值

３６．８３ ３９．２４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数据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３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３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

／Ｔ－３

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４．１８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３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０．７２

倍，低于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低于可比公司

２０２３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平均

静态市盈率，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

失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的风险

主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

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

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

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

行融资时， 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

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

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

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

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

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王保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汤口路

９９

号厂

房

联系人：周文竹

电话：

０５５１－６３８４５６３６

传真：

０５５１－６３８４５６６６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宁敏

联系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２８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３７２４７６

保荐代表人：陈默、汪洋晹

发行人：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３

日

江苏常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江苏常友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将于2025年3月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

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中

国金融新闻网，网址www.financialnews.com.cn；中国日报

网，网址cn.chinadaily.com.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常友科技

（二）股票代码：30155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430.7871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1,108.00万股，本次发行

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

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

（2023年），公司所属行业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 ，

截至2025年2月13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16.43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

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截至2025年2月13日（T-3日），发行人与招股说明书中

选取的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双一科技市盈率水平比较情况如

下：

股票代码

证券

简称

2025年2月13日

前20个交易日均

价（前复权，含

当日）和2025年

2月13日收盘价

孰低值（元/股）

2023年扣

非前EPS

（元/股）

2023年扣

非后EPS

（元/股）

2023年静态

市盈率（倍）

滚动市盈率

（倍）

扣非前 扣非后 扣非前 扣非后

300690.SZ

双一

科技

22.24 0.5318 0.5192 41.82 42.84 44.47 53.01

常友科技 28.88（发行价） 1.8643 1.8395 15.49 15.70 12.63 13.08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5年2月13日

注1：可比公司前20个交易日（含当日）均价和收盘价孰

低值、对应市盈率为2025年2月13日数据；

注2：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3： 可比公司扣非前/后静态市盈率=前20个交易日均

价和收盘价孰低值/（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

/总股本（2025年2月13日））；

注4：常友科技扣非前/后静态市盈率=发行价/（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发行后总股本）；

注5： 扣非前/后滚动市盈率=前20个交易日均价和收盘

价孰低值/ （2023年10-12月和2024年1-9月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总股本（2025年2月13日））；

注6：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同行业可比公司中保定维赛尚

未上市，无股价可参考故未列示比较；

本次发行价格28.88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3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15.70倍，低

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16.43倍（截至2025年2月13日（T-3日）），低于招股说明书

中所选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双一科技2023年扣非后静态市

盈率42.84倍（截至2025年2月13日（T-3日）），但仍存在未

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本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

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一定的

建设投入周期， 募集资金产生经济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

程，本次发行完成后，短期内本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

率等指标将有一定程度下降的风险。

本次发行价格为28.88元/股， 投资者应当关注创业板股

票交易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和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知悉严重

异常波动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并导致停牌核查，审

慎参与相关股票交易。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

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

目炒作。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 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

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江苏常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金坛大道92号

联系人：唐娜

电话：0519-68227767

传真：0519-68227767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联系人：徐亮庭、张宇

电话：021-23219613

传真：021-63411627

江苏常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3日

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QDII

）

调整大额申购（含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3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发起式（QDII）

基金主代码 01743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QDII）基金合同》和《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 关

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

及原因说

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3月4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3月4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1,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投）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基金简称

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发起

式（QDII）A

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

发起式（QDII）C

下属基金的交易代码 017436 017437

该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投）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25年3月4日起，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

金” ）A类基金份额（以下简称“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发起式（QDII）A” ）在各代销机构的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投）金额上限由800元（含）调整为1000元（含），在直销柜台及网上直销平台

的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投）金额上限由1万元（含）调整为50万元（含）；本基金C类基金份

额（以下简称“华宝纳斯达克精选股票发起式（QDII）C” ）在各代销机构的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

购（含定投）金额上限由800元（含）调整为1000元（含），在直销柜台及网上直销平台的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投）金额上限由1万元（含）调整为50万元（含）。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含定投）金额超过该基金份额的申购（含定投）金额上限（不含），

本基金管理人将该笔申购（含定投）确认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定投）合计金额

超过该基金份额的申购（含定投）金额上限（不含），则对申购（含定投）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

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确认失败。

（2）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投）业务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正常办理。 恢复办理本基金的

大额申购（含定投）业务的日期届时将另行公告。

（3）如有疑问,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700-5588、400-820-5050，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fs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3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平安盈弘

6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

中基金（

FOF

）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签署的销售补充协议，从2025年3月3日起，浦发银

行新增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5年3月3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浦发银行办理以下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等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是否开通

定投

是否开通

转换

是否费率

优惠

022682

平安盈弘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

（A类）

是 否 是

022683

平安盈弘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

（C类）

是 否 是

二、重要提示

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

款金额及扣款方式，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

业务。 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准，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

或高于基金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浦发银行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浦发银行所

有，请投资者咨询浦发银行。 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

折扣由浦发银行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浦发银行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

浦发银行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28

网址：www.spdb.com.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销售机构根据法

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有风险，

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

资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3日

特别提示

汉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朔科技” 、“发

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

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4〕1661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保荐人” 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4,224.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7.50元/股。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

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 “养老金” ）、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

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以下简称“四

个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的发行数量为844.80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为中金汉朔科技1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中金汉朔1号资管计划” ），最终获配股份数

量为212.1454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5.02%。 其他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632.6546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14.98%。 本次发行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844.8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本

次发行战略配售未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2,703.4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8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75.8000万

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3,379.2000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汉朔科技于2025年2月28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汉朔科技” 股票675.8000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5

年3月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汉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

告》（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

2025年3月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

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

象全部获配股份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

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汉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

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5年3月4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

承销商）包销。

2、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 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

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

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

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

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

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中金汉朔1号资管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

满后，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

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

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

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

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

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

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

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

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 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

数为11,713,78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64,161,373,500股。

配号总数为128,322,747个， 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000128322747。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汉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9,494.13636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

的整数倍，即675.8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027.550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351.650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总 量 的 40.00% 。 回 拨 后 本 次 网 上 发 行 中 签 率 为

0.0210664131%，有效申购倍数为4,746.89258倍。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 定于2025年3月3日

（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

311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5年3月4日 （T+2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经济参考报》《中国日报》和《金融时报》上公布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汉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3

日

汉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